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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44/2018 號案  民事訴訟程序上訴 

上訴人：甲 

被上訴人：乙 

主題：已確定事實．調查基礎表．事實的重要性．法律問題．《民事

訴訟法典》第 430 條第 1 款 

裁判日期：2018 年 6 月 15 日 

法官：利馬(裁判書制作法官)、宋敏莉和岑浩輝 

摘要： 

雙方當事人陳述的事實是否具有根據《民事訴訟法典》第 430

條第 1 款的規定列入已確定事實表或調查基礎表的重要性屬於法律

問題，終審法院對此有審理權。 

裁判書制作法官 

利馬

http://www.io.gov.mo/cn/entities/priv/rec/10020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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澳門特別行政區終審法院 

合議庭裁判 

 

一、概述 

乙對甲提起通常訴訟程序宣告之訴，請求判處後者支付

7,173,816.00 港元，以及自 2011 年 6 月 27 日起按法定利率計算的遲

延利息。 

被告提出反訴。 

相關訴訟及反訴被裁定理由不成立，雙方當事人的請求均被駁

回。 

原告提起主上訴，被告提起附帶上訴。 

中級法院透過 2018 年 1 月 18 日的合議庭裁判，作出如下決定： 

http://www.io.gov.mo/cn/entities/priv/rec/10020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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－決定將反駁狀第 44 條至第 49 條的事宜補加於已確定的事實

表中，將答辯狀第 32 條的事宜補加於調查基礎表，撤銷有關判決，

裁定原告的上訴理由和被告的上訴理由成立； 

－更改就調查基礎表第 132 條所進行的事實審，改為認定“2009

年，澳門特區的博彩收入較 2008 年上漲 9.6%”，裁定被告的上訴理

由成立； 

－裁定被告就事實審提出的其餘上訴理由不成立； 

－裁定無須再審理原告及被告對相關判決提起的上訴的其餘部

分。 

被告現向本終審法院提起上訴，請求撤銷被上訴裁判中決定將

反駁狀第 44 條至第 49 條的事宜補加於已確定事實表中的部分，提

出以下問題並/或基於以下理據： 

－沒有書證證明反駁狀第 44 條至第 49 條的事宜； 

－反駁狀第 45 條及第 47 條的事宜屬結論性事實，對裁判來說

不重要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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－第一審法院沒有將反駁狀第 44 條至第 49 條的事宜列入調查

基礎表，因為原告在反駁時沒有更改或擴大訴因，而且這些事宜對

裁判來說並不重要。 

 

二、事實 

由於已認定的事實對本上訴的裁判而言不重要，所以請參閱被

上訴裁判中的事實部分。 

 

三、法律 

1. 要解決的問題 

要解決上訴人提出的問題。 

正如本終審法院於 2001 年 5 月 23 日在第 5/2001 號案件內作出

的合議庭裁判、2005 年 10 月 19 日在第 18/2005 號案件內作出的合

議庭裁判以及 2012 年 10 月 17 日在第 52/2012 號案件內作出的合議

庭裁判等眾多裁判中一貫認為的，雙方當事人陳述的事實是否具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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列入已確定事實表或調查基礎表的重要性屬於法律問題，終審法院

對此有審理權，這是沒有爭議的。 

2. 事實對於案件裁判的重要性  

反駁狀第 44 條至第 49 條的事宜既沒有被第一審法官列入已確

定事實表中，也沒有被列入調查基礎表內。在向中級法院提起的上

訴中，原告認為上述事宜本應被列入調查基礎表。被上訴裁判則認

為這些事實已被認定，似乎因為相關內容已從法律規定中得出且 /或

已有書證證明。 

我們首先來看有關事宜對案件裁判的重要性。根據《民事訴訟

法典》第 430 條第 1 款的規定，這是篩選事實的根本性要件。 

在起訴狀中，原告，即博彩承批公司，聲稱與被告博彩中介公

司在娛樂場的貴賓廳訂立了一份博彩中介合同。 

原告還稱，合同完結後，被告因娛樂場虧損，以未能收回之佣

金的名義對原告欠下一筆金額為 7,026,443.00 港元的債務，以及交通

費、酒店房費和電話費等其他一些較低金額的費用。 

被告就多項合同條款的解釋作出答辯，稱其沒有任何義務為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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廳的損失(亦即未能收回之佣金)支付任何款項，並補充，即便雙方曾

達成這種協議，該協議亦為無效。 

原告藉被告補充提出合同條款無效這一永久抗辯的機會，特別

針對被告對合同條款所作的解釋予以了反駁，遠遠超出了《民事訴

訟法典》第 420 條第 1 款 a 項所容許的反駁的功能範圍，其實是作出

了法律陳述。這不是對反訴的回應。在回應反訴的部分，原告是依

法使用反駁。 

在對答辯狀所作的法律辯駁中，原告在花費了大量篇幅就相關

合同的解釋闡述了與被告完全相反的觀點之後，補充指出，相關合

同已經接受了澳門博彩監察協調局的審查，其目的無疑是令法院相

信相關博彩中介合同是合法的。 

上述反駁條款的內容如下： 

“44.º 

這些合同已經由澳門博彩業的監督及規範機構即澳門博彩監察

協調局審查並批准。 

而且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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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5.º 

眾所周知，原告作為博彩承批公司，其所有業務都必須經過澳

門博彩監察協調局的適當審查， 

46.º 

其帳目已經過上述規管實體的檢查和審計。 

事實上， 

47.º 

這一監管的目的正是保證並規範該行業的正常運作，以確保每

位經營者在其能力範圍內從事活動。 

48.º 

本案中，正如現附上的文件二(為所有效力，在此視為完全轉錄)

所顯示的，本合同已按要求作出告知，並經由澳門博彩監察協調局

審查－見文件二。 

49.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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迄今為止，澳門博彩監察協調局從未就上述合同的內容提出任

何質疑，因此，為著所有法律效力接受了相關合同的條款。” 

嚴格來講，該事宜對本案的裁判不具重要性。 

知道澳門博彩監察協調局是否已審查有關合同對我們來說沒什

麼意義，因為訴訟並非基於澳門博彩監察協調局行為上的不足或不

作為而針對澳門特區提起的。若真是這樣，那麼確實有必要知道相

關實體是否已審查該合同、是否已接受該合同。但由於這裡牽涉到

的是弄清楚有關合同是否符合法律規定，所以澳門博彩監察協調局

對此事的看法並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法院的解釋。實際上，關於反駁

狀第 44 條至第 49 條對案件裁判的重要性，被上訴裁判未做任何表

態，而是把它留給了第一審法院去評價。 

反駁狀第 44 條至第 49 條所載的只不過是輔助性事實，目的是

輔助證明一個法律問題，而非事實。問題是，為著《民事訴訟法典》

第 5 條第 2 款規定的效力，只有那些旨在證明對案件裁判屬必需之

事實的輔助性事實才是重要的輔助性事實，以揭示法律為目的者不

在此列。 

從第一審判決中可以看到，本案的根本問題是法律問題，與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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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無關。是要對相關合同作出解釋並判定其是否有效。 

因此，上訴理由成立，撤銷被上訴裁判中決定將反駁狀第 44 條

至第 49 條的事宜補加於已確定事實表的部分。 

鑒於沒有對中級法院裁判中的其餘部分提起上訴，所以案件應

發回第一審法院重審，只為查明答辯狀第 32 條的事實，並重新作出

判決。 

 

四、決定 

綜上所述，合議庭裁定上訴勝訴，撤銷被上訴裁判中決定將反

駁狀第 44 條至第 49 條的事宜補加於已確定事實表的部分。 

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承擔。 

 

2018 年 6 月 15 日，於澳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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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官：利馬（裁判書制作法官）－ 宋敏莉 － 岑浩輝   


